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市环未批复〔2024〕7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关于西安市未央区武德路北延伸线道路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安市未央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你单位上报的《西安市未央区武德路北延伸线道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国家建设项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经我局集体审议，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原有项目发生重大变动重新报批，南起龙朔路，向北下穿现状高铁后接至现状花辰路，顺接阳光大道，道路全长787.172 m，为城市主干道，工程投资10930.39万元。原项目南起龙朔路，北至阳光大道，全长390.375m，已于2021年取得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批复，但未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西安市未央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报告表》由陕西德环和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并通过西安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的专家技术评估。
二、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其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可控。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项目必须严格遵照《报告表》中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建议和我局批复要求，扎实落实，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涉及的安全管理内容以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要求为准，并严格执行。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防治污染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你单位必须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项目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未开工建设，本批复文件将自动失效。
三、在项目建设营运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应严格落实治污减霾相关要求，落实好《报告表》中所提出的环保措施，加强大气污染防控；合理安排施工计划，施工场地周围设置临时围挡并加强对施工噪声的管理，施工期噪声必须达到《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的噪声限值，夜间22:00至次日6:00应停止施工；对施工废水、固体废物等规范处置，严格按照《报告表》所提的各项要求进行治理。

（二）按照《报告表》要求，对道路评价区域内敏感点落实相应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敏感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要求。工程建成后，按照要求及时进行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一步采取防治措施，确保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达标。
四、你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队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建设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当组织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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